
天津市西青区政府采购项目委托代理协议 静酗孑10o弘舅

(协议供

委托编号:

委托方(甲劾 (公章): 锔屮冫J

'~负责人 (颧磁 货贵人)t撼

施条例》、《中 合同法》等法律颡 ∷经甲暹双∷方协商|俨

致,就 甲方委托乙方代理甲方相关习

以资共同遵守。

第一条 委托事项

甲方委托乙方代理的项目为 :

采购项目)。

第二条 委托权限及范蹋 i丿1∵∷     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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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:∶法蚍 为甲方的采购

目中除采购需求之外的询问、质疑、

行政诉讼等事务。

2、 甲方在向乙方委托采购项目的同时,应 向乙方提交采购项目的采

购计划,并对所有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。

3、 甲方应根据采购需要组织供应商踏勘采购项目的现场。

4、 甲方应根据采购需要指派采购人代表参与采购项目的论证、答

疑,并澄清采购项目的需求。

5、 甲方应依法与成交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9并在签订采购合同

后的 7个工作 日内,将一份政府采购合同递交至采购中心各案。



6、 甲方在依法委托过程中,不得要求乙方在采购需求中以不合理的

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的供应商,不得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

遇,不得以任何手段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争,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乙方

指定或暗示成交供应商。

7、 政府采购合同的变更、中止或终止,由 甲方依法与成交供应商协

商决定,并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,任何一方不得自行作出决定。

8、 甲方在采购过程中发现有不良行为供应商应及时向相关部门和采

购代理机构提出并妥善保管该供应商不良行为的证据。    ∷
∷iⅡⅡ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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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 甲方应对政府采购项 目中涉

可能影响采购项 目公正性的信息透磊

10、 甲方应服从政府采购中心自

作计划。不得随意进行干预和人为干扰。   ∷  ∷  ∷∷

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 乙方应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

甲方委托的采购项目实施政府采购。 /

2、 在本协议履行期内
ˉ
∶i乙∷方应∷

根:据采购需要;要求甲方指派采购人

勖本0Ⅱi- ∴
莴亮尉蒌托事项。如因御 原因导致

⒎在原因发生之日起⒊日内通知甲

轩过程中,如 因不可抗力、废标和成

E导致采购活动失败,乙 方不承担责

良行为供应商应及时向甲方及相关部

门提出并妥善葆∷誓该供应商不良行为的证据。

5、 乙方应对政府采购项目中涉及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,不得将

可能影响采购项目公正性的信息透露给利害关系人。

第五条 招标代理服务费用

按照国家、本市有关规定,此次采购项目免收招标代理服务费。

第六条 不可抗力

1、 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,双方互不承担违约

责任。本合同中的不可抗力系指:地震、海啸等自然灾害、非一方原因造



成的火灾以及战争、罢工和政府禁令。

2、 前款约定援引不可抗力条款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发生后应以最快的

速度通知另一方,最长不超过自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▲ 日内。同时,应采取

积极措施避免损失的扩大。

笫七条 协议的变更、中止、解除

1、 本协议签订后,未经对方书面同意,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

除本协议。

2、 如任何一方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协议,应承担由此给对方∷及第三方

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笫八条 违约贵任

甲乙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 , 如一方渤,刂觏孟ll
约方造成的损失。             ∷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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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本协议未尽
i摹

逭
=|申

∷乙I双 ; 佃|绔订补充协议。

3、 本槐鼓 I下 式 2 份 。

4、 奈∷协议暹甲否嗷

甲砘 辛疒Ⅱ|查亲→榘i

法定 (或授叔※∶玳∷表人 盖章)⒈

联系地址 :

联系电话 :

传真 :

乙方 (公章):天津

法定 (或授权 )

联系地址:西

联系电话 :

鄣尹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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乍宁晏手: 279370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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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授权书

字),授

本单位名义参加西青区页石莱购中心组织的

订合同以及合同的执行、完成和纠纷处理 ,

Ⅱ(公章)的 ∶屦人((∶Ⅱ艺l:l∶∶
)为本单位的采购项目玳理人,授权其以

目的竞价、签

处理一切与Ⅱ
嘛∷

`Ⅱ

甲谐廒咆篝Ⅱ务。

本授权书于__年_月 _日 签字生效,至_年J坳L即废1∷饕

特此声明。

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:

职  务:

单位名称:

地  址:

被授权人签字盖章:

见息躐 葺躜
职|f 雍

单位名稞

地  址 :

日  期 :

本表一经签署不得变更,如果出现紧急情况,项 目负责人不能参加的,需 由单

位出具转授权书。无此授权书或转授权书的其他人员不得作为项 目负责人,参
与项 目的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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